
本 院 受 理 的 王 渊 与 徐 春
雷合同纠纷一案，石家庄市裕
华 区 人 民 法 院 将 于 2023 年 5
月 4 日 10 时起至 2023 年 5 月 5
日 10 时 止 ，在 石 家 庄 市 裕 华
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
被执行人董秀茹名下董秀茹
和被执行人徐春雷共有的位
于 桥 东 区 建 胜 路 6 号 院 平 安
小区 1-3-702 等 2 处及徐春雷
名下石家庄市裕华区槐中路
105 号 2-2-301 号 2 套 不 动
产。详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
民法院京东网发布的拍卖公
告。如有对上述拍卖房产有
优 先 购 买 权 或 其 他 合 法 权
益 的 ，应 自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
起 7 日 内 向 我 院 书 面 提 出，
逾期或不提出的，视为放弃有
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吕大赛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周 敬 阳 诉

你（2023）冀 0183 民 初 186 号
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
结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（2023）冀 0183 民 初 186 号 民
事判决书。限你自公告之日
起三十日内到我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如不
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十
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
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
中级人民法院，逾期本判决将
发生法律效力。

晋州市人民法院

四川硕华建设有限公司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李 银 卯 与

被告四川硕华建设有限公司、
第三人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
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，现已审
理终结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（2022）冀 0102 民 初 1987 号 民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发出之日
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事北法庭
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于公
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
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照对方当
事人的人数提供上诉状副本，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邯郸市满安汽车贸易有限公
司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姜 黎 黎 诉
邯郸市满安汽车贸易有限公
司、崔亚军为买卖合同纠纷一
案，因你不知去向，无法直接
送达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
事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
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人员
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。自公告发
出 之 日 起 30 日 ，即 视 为 送
达。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
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
内。并定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
上 午 9 时 在 河 北 省 磁 县 人 民
法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，逾期
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判。

磁县人民法院

张家瑞：
本院受理冀晓娟、周国庆

诉你（单位）关于房屋买卖合
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 诉 通 知
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司法公开告
知书、虚假诉讼风险告知书、
开庭传票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
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
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。并定于
举证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9 时
0 分（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
本院开平法庭开庭审理，逾期
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

本院将于 2023 年 5 月 8 日
10 时 至 2023 年 5 月 9 日 10 时
止（延时除外）在京东网司法
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刘
会生名下位于桥西区秀桥街
8 号幸福城（二区）6-1-502 不
动产。有意竞买者及优先购
买权人请登录京东网司法拍
卖 网 络 平 台 参 与 报 名 竞 买 ，
（优先购买权人须到本院办理
优 先 权 购 买 手 续）。 联 系 电
话：0311-88706068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杜胜利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邯 郸 市 博

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
告杜胜利为排除妨害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
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
证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。自发出
公 告 之 日 起 ，经 过 30 日 即 视
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的期限和
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
15 日内。并定于 2023 年 5 月
23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四审
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
法缺席判决。

磁县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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